
关于将威海市医保信用信息纳入
威海“海贝分”管理的通知（试行）

各区市医疗保障局、发展改革局，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经济发展局，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经济发

展局：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医保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医保领域信用

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高度融合，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

制，积极营造“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良好社会氛围，

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办法的通知》（威政发〔2017〕18号）和《威海市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海贝

分”个人信用积分的试行意见>的通知》（威信用办〔2018〕9

号）有关规定，决定将我市医保信用信息纳入“海贝分”管

威医保发〔2020〕54号

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医保信用信息推送机制

（一）实时推送机制。市医保局将全市医保领域行政处罚

等信用信息实时上传至威海市信用管理平台，由市社会信用管

理中心直接采用，对管理对象进行“海贝分”加减。

（二）定期推送机制。市医保局每季度首月10日前将有关

医保信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种类、程度）推送至市社会信用

管理中心，由市社会信用管理中心负责审核采用，采用后对管

理对象进行“海贝分”加减。

二、将医保信用信息纳入“海贝分”管理

（一）参保人员存在下列违反医保政策规定的情形，按情

节严重程度（一般、较重、严重），相应扣减“海贝分”5、

10、15分：

1.通过虚构劳动关系、隐瞒个人信息、提供虚假材料等手

段，违规办理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2.通过伪造、变造诊断证明、病历、处方等证明材料或者

虚假医疗票据、收费明细等手段申报医保报销；

3.冒用他人社会保障卡或其他医保凭证就医；

4.将本人的医保凭证出借给他人或定点医疗机构使用；

5.通过违规频繁就医、超量开药等手段，套取医保药品变

卖或存在其他获取不正当利益行为；

6.以恐吓、利诱或其他手段，要求医保经办人员违规办理

相关业务，或者严重干扰医保经办部门正常工作；

7.与定点医药机构合谋，空刷医保卡或串换诊疗项目；

8.其他违法违规情况。

（二）定点医药机构因违反我市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

受到协议处理的，医保部门应根据事先协议约定，对机构的相

关责任人按情节严重程度（一般、较重、严重），相应扣减

“海贝分”5、10、15分。

（三）加分项目

1.获得全省优秀医保执业医师称号的加“海贝分”30分；

2.获得全省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先进个人称号的加“海

贝分”30分；

3.获得威海市定点医疗机构优秀医保医师称号的加“海贝

分”20分；

4.获得威海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先进个人称号的加

“海贝分”20分。

三、建立守信激励机制

各级医保部门负责对优秀守信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具体激

励内容如下：

（一）对海贝分为AA级的参保人，享受以下待遇：

1.在全市各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时优先享受“绿色

通道”服务；

2.在全市各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时享受“容缺受

理”服务；

3.优先推荐医保医师参加评先评优等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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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鼓励定点医疗机构提供医保基金优先结算窗口，享受优

先结算待遇。

（二）对海贝分为AAA级的参保人，在享受AA级激励政策

的同时，还享受以下待遇：

1.医保经办机构优先提供预约服务；

2.优先推荐参与医保领域有关标准规范制定等相关项目。

（三）对属于市级信用激励红名单的机构，享受以下待

遇：

1.在办理医保业务时优先提供“绿色通道”和专人服务；

2.降低日常现场检查频次。

四、将海贝分纳入新增医保定点评估内容

各级医保部门在受理评估新增定点机构的过程中，应对机

构本身和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进行社会信用与海贝分查

询，对被列入威海市信用联合惩戒黑名单的，暂缓受理。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意识。各区市医保部门要安排专人从事本

区域内医保信用建设工作，详细掌握医保信用激励与惩戒政

策，把各种措施用到位、用出效。

（二）做好医保信用数据收集与上报工作。各区市医保部

门要做好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的记录工作，于每月5日前将上月

的良好信息和处罚信息上传医保信用平台，并提交至市医保

局。

（三）加强信息共享。各区市医保部门要积极与当地信用

中心对接沟通，加强合作。要注重曝光典型案例，强化舆论引

导，提高医保参与主体对医保信用知晓度。对在信用体系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经验做法，要及时上报市医保

局，上下共同研究解决。

（四）做好医保信用创新工作。各区市医保部门在医保信

用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大胆探索，总结创

新，注重推广，不断扩大工作成效。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试用期一年。

        

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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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医疗保障局、发展改革局，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经济发展局，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经济发

展局：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医保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医保领域信用

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高度融合，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

制，积极营造“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良好社会氛围，

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办法的通知》（威政发〔2017〕18号）和《威海市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海贝

分”个人信用积分的试行意见>的通知》（威信用办〔2018〕9

号）有关规定，决定将我市医保信用信息纳入“海贝分”管

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医保信用信息推送机制

（一）实时推送机制。市医保局将全市医保领域行政处罚

等信用信息实时上传至威海市信用管理平台，由市社会信用管

理中心直接采用，对管理对象进行“海贝分”加减。

（二）定期推送机制。市医保局每季度首月10日前将有关

医保信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种类、程度）推送至市社会信用

管理中心，由市社会信用管理中心负责审核采用，采用后对管

理对象进行“海贝分”加减。

二、将医保信用信息纳入“海贝分”管理

（一）参保人员存在下列违反医保政策规定的情形，按情

节严重程度（一般、较重、严重），相应扣减“海贝分”5、

10、15分：

1.通过虚构劳动关系、隐瞒个人信息、提供虚假材料等手

段，违规办理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2.通过伪造、变造诊断证明、病历、处方等证明材料或者

虚假医疗票据、收费明细等手段申报医保报销；

3.冒用他人社会保障卡或其他医保凭证就医；

4.将本人的医保凭证出借给他人或定点医疗机构使用；

5.通过违规频繁就医、超量开药等手段，套取医保药品变

卖或存在其他获取不正当利益行为；

6.以恐吓、利诱或其他手段，要求医保经办人员违规办理

相关业务，或者严重干扰医保经办部门正常工作；

7.与定点医药机构合谋，空刷医保卡或串换诊疗项目；

8.其他违法违规情况。

（二）定点医药机构因违反我市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

受到协议处理的，医保部门应根据事先协议约定，对机构的相

关责任人按情节严重程度（一般、较重、严重），相应扣减

“海贝分”5、10、15分。

（三）加分项目

1.获得全省优秀医保执业医师称号的加“海贝分”30分；

2.获得全省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先进个人称号的加“海

贝分”30分；

3.获得威海市定点医疗机构优秀医保医师称号的加“海贝

分”20分；

4.获得威海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先进个人称号的加

“海贝分”20分。

三、建立守信激励机制

各级医保部门负责对优秀守信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具体激

励内容如下：

（一）对海贝分为AA级的参保人，享受以下待遇：

1.在全市各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时优先享受“绿色

通道”服务；

2.在全市各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时享受“容缺受

理”服务；

3.优先推荐医保医师参加评先评优等有关活动；

4.鼓励定点医疗机构提供医保基金优先结算窗口，享受优

先结算待遇。

（二）对海贝分为AAA级的参保人，在享受AA级激励政策

的同时，还享受以下待遇：

1.医保经办机构优先提供预约服务；

2.优先推荐参与医保领域有关标准规范制定等相关项目。

（三）对属于市级信用激励红名单的机构，享受以下待

遇：

1.在办理医保业务时优先提供“绿色通道”和专人服务；

2.降低日常现场检查频次。

四、将海贝分纳入新增医保定点评估内容

各级医保部门在受理评估新增定点机构的过程中，应对机

构本身和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进行社会信用与海贝分查

询，对被列入威海市信用联合惩戒黑名单的，暂缓受理。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意识。各区市医保部门要安排专人从事本

区域内医保信用建设工作，详细掌握医保信用激励与惩戒政

策，把各种措施用到位、用出效。

（二）做好医保信用数据收集与上报工作。各区市医保部

门要做好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的记录工作，于每月5日前将上月

的良好信息和处罚信息上传医保信用平台，并提交至市医保

局。

（三）加强信息共享。各区市医保部门要积极与当地信用

中心对接沟通，加强合作。要注重曝光典型案例，强化舆论引

导，提高医保参与主体对医保信用知晓度。对在信用体系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经验做法，要及时上报市医保

局，上下共同研究解决。

（四）做好医保信用创新工作。各区市医保部门在医保信

用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大胆探索，总结创

新，注重推广，不断扩大工作成效。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试用期一年。

        

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8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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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医疗保障局、发展改革局，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经济发展局，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经济发

展局：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医保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医保领域信用

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高度融合，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

制，积极营造“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良好社会氛围，

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办法的通知》（威政发〔2017〕18号）和《威海市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海贝

分”个人信用积分的试行意见>的通知》（威信用办〔2018〕9

号）有关规定，决定将我市医保信用信息纳入“海贝分”管

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医保信用信息推送机制

（一）实时推送机制。市医保局将全市医保领域行政处罚

等信用信息实时上传至威海市信用管理平台，由市社会信用管

理中心直接采用，对管理对象进行“海贝分”加减。

（二）定期推送机制。市医保局每季度首月10日前将有关

医保信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种类、程度）推送至市社会信用

管理中心，由市社会信用管理中心负责审核采用，采用后对管

理对象进行“海贝分”加减。

二、将医保信用信息纳入“海贝分”管理

（一）参保人员存在下列违反医保政策规定的情形，按情

节严重程度（一般、较重、严重），相应扣减“海贝分”5、

10、15分：

1.通过虚构劳动关系、隐瞒个人信息、提供虚假材料等手

段，违规办理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2.通过伪造、变造诊断证明、病历、处方等证明材料或者

虚假医疗票据、收费明细等手段申报医保报销；

3.冒用他人社会保障卡或其他医保凭证就医；

4.将本人的医保凭证出借给他人或定点医疗机构使用；

5.通过违规频繁就医、超量开药等手段，套取医保药品变

卖或存在其他获取不正当利益行为；

6.以恐吓、利诱或其他手段，要求医保经办人员违规办理

相关业务，或者严重干扰医保经办部门正常工作；

7.与定点医药机构合谋，空刷医保卡或串换诊疗项目；

8.其他违法违规情况。

（二）定点医药机构因违反我市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

受到协议处理的，医保部门应根据事先协议约定，对机构的相

关责任人按情节严重程度（一般、较重、严重），相应扣减

“海贝分”5、10、15分。

（三）加分项目

1.获得全省优秀医保执业医师称号的加“海贝分”30分；

2.获得全省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先进个人称号的加“海

贝分”30分；

3.获得威海市定点医疗机构优秀医保医师称号的加“海贝

分”20分；

4.获得威海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先进个人称号的加

“海贝分”20分。

三、建立守信激励机制

各级医保部门负责对优秀守信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具体激

励内容如下：

（一）对海贝分为AA级的参保人，享受以下待遇：

1.在全市各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时优先享受“绿色

通道”服务；

2.在全市各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时享受“容缺受

理”服务；

3.优先推荐医保医师参加评先评优等有关活动；

4.鼓励定点医疗机构提供医保基金优先结算窗口，享受优

先结算待遇。

（二）对海贝分为AAA级的参保人，在享受AA级激励政策

的同时，还享受以下待遇：

1.医保经办机构优先提供预约服务；

2.优先推荐参与医保领域有关标准规范制定等相关项目。

（三）对属于市级信用激励红名单的机构，享受以下待

遇：

1.在办理医保业务时优先提供“绿色通道”和专人服务；

2.降低日常现场检查频次。

四、将海贝分纳入新增医保定点评估内容

各级医保部门在受理评估新增定点机构的过程中，应对机

构本身和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进行社会信用与海贝分查

询，对被列入威海市信用联合惩戒黑名单的，暂缓受理。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意识。各区市医保部门要安排专人从事本

区域内医保信用建设工作，详细掌握医保信用激励与惩戒政

策，把各种措施用到位、用出效。

（二）做好医保信用数据收集与上报工作。各区市医保部

门要做好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的记录工作，于每月5日前将上月

的良好信息和处罚信息上传医保信用平台，并提交至市医保

局。

（三）加强信息共享。各区市医保部门要积极与当地信用

中心对接沟通，加强合作。要注重曝光典型案例，强化舆论引

导，提高医保参与主体对医保信用知晓度。对在信用体系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经验做法，要及时上报市医保

局，上下共同研究解决。

（四）做好医保信用创新工作。各区市医保部门在医保信

用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大胆探索，总结创

新，注重推广，不断扩大工作成效。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试用期一年。

        

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8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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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医疗保障局、发展改革局，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经济发展局，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经济发

展局：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医保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医保领域信用

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高度融合，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

制，积极营造“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良好社会氛围，

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办法的通知》（威政发〔2017〕18号）和《威海市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海贝

分”个人信用积分的试行意见>的通知》（威信用办〔2018〕9

号）有关规定，决定将我市医保信用信息纳入“海贝分”管

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医保信用信息推送机制

（一）实时推送机制。市医保局将全市医保领域行政处罚

等信用信息实时上传至威海市信用管理平台，由市社会信用管

理中心直接采用，对管理对象进行“海贝分”加减。

（二）定期推送机制。市医保局每季度首月10日前将有关

医保信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种类、程度）推送至市社会信用

管理中心，由市社会信用管理中心负责审核采用，采用后对管

理对象进行“海贝分”加减。

二、将医保信用信息纳入“海贝分”管理

（一）参保人员存在下列违反医保政策规定的情形，按情

节严重程度（一般、较重、严重），相应扣减“海贝分”5、

10、15分：

1.通过虚构劳动关系、隐瞒个人信息、提供虚假材料等手

段，违规办理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2.通过伪造、变造诊断证明、病历、处方等证明材料或者

虚假医疗票据、收费明细等手段申报医保报销；

3.冒用他人社会保障卡或其他医保凭证就医；

4.将本人的医保凭证出借给他人或定点医疗机构使用；

5.通过违规频繁就医、超量开药等手段，套取医保药品变

卖或存在其他获取不正当利益行为；

6.以恐吓、利诱或其他手段，要求医保经办人员违规办理

相关业务，或者严重干扰医保经办部门正常工作；

7.与定点医药机构合谋，空刷医保卡或串换诊疗项目；

8.其他违法违规情况。

（二）定点医药机构因违反我市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

受到协议处理的，医保部门应根据事先协议约定，对机构的相

关责任人按情节严重程度（一般、较重、严重），相应扣减

“海贝分”5、10、15分。

（三）加分项目

1.获得全省优秀医保执业医师称号的加“海贝分”30分；

2.获得全省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先进个人称号的加“海

贝分”30分；

3.获得威海市定点医疗机构优秀医保医师称号的加“海贝

分”20分；

4.获得威海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先进个人称号的加

“海贝分”20分。

三、建立守信激励机制

各级医保部门负责对优秀守信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具体激

励内容如下：

（一）对海贝分为AA级的参保人，享受以下待遇：

1.在全市各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时优先享受“绿色

通道”服务；

2.在全市各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时享受“容缺受

理”服务；

3.优先推荐医保医师参加评先评优等有关活动；

4.鼓励定点医疗机构提供医保基金优先结算窗口，享受优

先结算待遇。

（二）对海贝分为AAA级的参保人，在享受AA级激励政策

的同时，还享受以下待遇：

1.医保经办机构优先提供预约服务；

2.优先推荐参与医保领域有关标准规范制定等相关项目。

（三）对属于市级信用激励红名单的机构，享受以下待

遇：

1.在办理医保业务时优先提供“绿色通道”和专人服务；

2.降低日常现场检查频次。

四、将海贝分纳入新增医保定点评估内容

各级医保部门在受理评估新增定点机构的过程中，应对机

构本身和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进行社会信用与海贝分查

询，对被列入威海市信用联合惩戒黑名单的，暂缓受理。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意识。各区市医保部门要安排专人从事本

区域内医保信用建设工作，详细掌握医保信用激励与惩戒政

策，把各种措施用到位、用出效。

（二）做好医保信用数据收集与上报工作。各区市医保部

门要做好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的记录工作，于每月5日前将上月

的良好信息和处罚信息上传医保信用平台，并提交至市医保

局。

（三）加强信息共享。各区市医保部门要积极与当地信用

中心对接沟通，加强合作。要注重曝光典型案例，强化舆论引

导，提高医保参与主体对医保信用知晓度。对在信用体系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经验做法，要及时上报市医保

局，上下共同研究解决。

（四）做好医保信用创新工作。各区市医保部门在医保信

用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大胆探索，总结创

新，注重推广，不断扩大工作成效。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试用期一年。

        

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8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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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医疗保障局、发展改革局，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经济发展局，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经济发

展局：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医保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医保领域信用

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高度融合，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

制，积极营造“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良好社会氛围，

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办法的通知》（威政发〔2017〕18号）和《威海市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海贝

分”个人信用积分的试行意见>的通知》（威信用办〔2018〕9

号）有关规定，决定将我市医保信用信息纳入“海贝分”管

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医保信用信息推送机制

（一）实时推送机制。市医保局将全市医保领域行政处罚

等信用信息实时上传至威海市信用管理平台，由市社会信用管

理中心直接采用，对管理对象进行“海贝分”加减。

（二）定期推送机制。市医保局每季度首月10日前将有关

医保信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种类、程度）推送至市社会信用

管理中心，由市社会信用管理中心负责审核采用，采用后对管

理对象进行“海贝分”加减。

二、将医保信用信息纳入“海贝分”管理

（一）参保人员存在下列违反医保政策规定的情形，按情

节严重程度（一般、较重、严重），相应扣减“海贝分”5、

10、15分：

1.通过虚构劳动关系、隐瞒个人信息、提供虚假材料等手

段，违规办理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2.通过伪造、变造诊断证明、病历、处方等证明材料或者

虚假医疗票据、收费明细等手段申报医保报销；

3.冒用他人社会保障卡或其他医保凭证就医；

4.将本人的医保凭证出借给他人或定点医疗机构使用；

5.通过违规频繁就医、超量开药等手段，套取医保药品变

卖或存在其他获取不正当利益行为；

6.以恐吓、利诱或其他手段，要求医保经办人员违规办理

相关业务，或者严重干扰医保经办部门正常工作；

7.与定点医药机构合谋，空刷医保卡或串换诊疗项目；

8.其他违法违规情况。

（二）定点医药机构因违反我市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

受到协议处理的，医保部门应根据事先协议约定，对机构的相

关责任人按情节严重程度（一般、较重、严重），相应扣减

“海贝分”5、10、15分。

（三）加分项目

1.获得全省优秀医保执业医师称号的加“海贝分”30分；

2.获得全省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先进个人称号的加“海

贝分”30分；

3.获得威海市定点医疗机构优秀医保医师称号的加“海贝

分”20分；

4.获得威海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先进个人称号的加

“海贝分”20分。

三、建立守信激励机制

各级医保部门负责对优秀守信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具体激

励内容如下：

（一）对海贝分为AA级的参保人，享受以下待遇：

1.在全市各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时优先享受“绿色

通道”服务；

2.在全市各医保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时享受“容缺受

理”服务；

3.优先推荐医保医师参加评先评优等有关活动；

4.鼓励定点医疗机构提供医保基金优先结算窗口，享受优

先结算待遇。

（二）对海贝分为AAA级的参保人，在享受AA级激励政策

的同时，还享受以下待遇：

1.医保经办机构优先提供预约服务；

2.优先推荐参与医保领域有关标准规范制定等相关项目。

（三）对属于市级信用激励红名单的机构，享受以下待

遇：

1.在办理医保业务时优先提供“绿色通道”和专人服务；

2.降低日常现场检查频次。

四、将海贝分纳入新增医保定点评估内容

各级医保部门在受理评估新增定点机构的过程中，应对机

构本身和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进行社会信用与海贝分查

询，对被列入威海市信用联合惩戒黑名单的，暂缓受理。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意识。各区市医保部门要安排专人从事本

区域内医保信用建设工作，详细掌握医保信用激励与惩戒政

策，把各种措施用到位、用出效。

（二）做好医保信用数据收集与上报工作。各区市医保部

门要做好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的记录工作，于每月5日前将上月

的良好信息和处罚信息上传医保信用平台，并提交至市医保

局。

（三）加强信息共享。各区市医保部门要积极与当地信用

中心对接沟通，加强合作。要注重曝光典型案例，强化舆论引

导，提高医保参与主体对医保信用知晓度。对在信用体系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经验做法，要及时上报市医保

局，上下共同研究解决。

（四）做好医保信用创新工作。各区市医保部门在医保信

用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大胆探索，总结创

新，注重推广，不断扩大工作成效。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试用期一年。

        

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8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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